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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貨物稅稽徵規則於五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訂定發布，其間歷經多次修

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七月十日。鑑於中央系統型冷暖

氣機主機類型繁多，尚乏公允之出廠價格，且主管稽徵機關就產製廠商申

報完稅價格異常者，已有調整完稅價格機制，財政部尚無依貨物稅條例第

十七條規定就冷暖氣機之主要機件完稅價格訂定標準之必要，相關規定應

配合修正；另因應稽徵實務需要，檢討不合時宜規定，爰修正「貨物稅稽

徵規則」部分條文，重點如下： 

一、為確保水泥搬運勞工之安全，避免發生職業災害，取消水泥包裝重量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二、財政部不再訂定冷暖氣機之主要機件價格標準，亦不發生產製廠商申

報冷暖氣機之主要機件價格低於財政部訂定標準之情形，爰刪除相關

文字。(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 

三、旅客自國外攜帶本人自用或家用不隨身應稅貨物之貨物稅徵免，比照

關稅徵免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 

四、應稅貨物遇火焚毀或落水沈沒及其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災害，致物體消

滅者，得於災害發生後三十日內檢據向主管稽徵機關報備。(修正條

文第八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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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條  水泥以公噸為計

稅單位；不及一公噸者，

比例課徵。 

第三十條  水泥以五十公斤

為一包，二十包為一公

噸，並以公噸為計稅單

位；不及一公噸者，比例

課徵；不足一包者，不得

完稅出廠。 

鑑於產製廠商產製水泥以每

包五十公斤包裝出廠，通常

未再進行分裝，對勞工搬運

安全及健康恐有危害及發生

職業災害之虞，爰取消水泥

包裝重量之規定。 

第四十四條  產製廠商打造

車身或產製特殊型式車

輛，其申報之價格低於財

政部訂定之標準者，主管

稽徵機關應查核其有關之

成本及銷售資料核定之。

產製廠商未能提示有關帳

簿、憑證或經查不符，或

價格顯著偏低而無正當理

由者，應依財政部訂定之

標準調整其完稅價格。 

第四十四條  產製廠商打造

車身、產製特殊型式車輛

或冷暖氣機之主要機件，

其申報之價格低於財政部

訂定之標準者，主管稽徵

機關應查核其有關之成本

及銷售資料核定之。產製

廠商未能提示有關帳簿、

憑證或經查不符，或價格

顯著偏低而無正當理由

者，應依財政部訂定之標

準調整其完稅價格。 

考量中央系統型冷暖氣機主

機類型繁多，尚乏公允之出

廠價格，且主管稽徵機關就

產製廠商申報完稅價格異常

者，得依貨物稅條例(以下簡

稱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按

查得資料調整其完稅價格，

或依中央系統型及汽車冷暖

氣機貨物稅折算課徵辦法規

定，按壓縮機價格伸算整臺

中央系統型冷暖氣機完稅價

格課徵貨物稅，財政部尚無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就冷

暖氣機之主要機件完稅價格

訂定標準之必要，亦不發生

產製廠商申報冷暖氣機之主

要機件價格低於財政部訂定

標準之情形，爰刪除相關文

字。 

第五十六條  進口應稅貨物

之納稅義務人，應於貨物

進口時，向海關申報繳納

貨物稅，於完稅後向海關

請領完稅照。 

    旅客自國外攜帶本人

自用或家用之隨身及不隨

身應稅貨物，或由國外寄

回應稅貨物之郵包及駐外

人員回國攜帶自用應稅貨

物，其貨物稅之徵免，比

第五十六條  進口應稅貨物

之納稅義務人，應於貨物

進口時，向海關申報繳納

貨物稅，於完稅後向海關

請領完稅照。 

      旅客自國外隨身攜帶

之應稅貨物或由國外寄回

應稅貨物之郵包及駐外人

員回國攜帶自用應稅貨

物，其貨物稅之徵免，比

照關稅徵免規定辦理。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依據入境旅客攜帶行李

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二

條及第四條第一項規

定，入境旅客攜帶行李

物品免徵關稅範圍，包

括隨身及不隨身行李，

並以本人自用及家用者

為限；次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七條規定，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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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關稅徵免規定辦理。 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

其營業稅比照關稅徵

免。考量旅客自國外攜

帶本人自用或家用不隨

身行李物品所涉貨物稅

徵免標準，與關稅及營

業稅規範不一致，易生

徵納爭議，為保障納稅

義務人權益，爰比照關

稅及營業稅徵免規定辦

理，修正第二項規定，

俾符合實際。 

第八十七條  應稅貨物遇火

焚毀或落水沈沒及其他人

力不可抵抗之災害，致物

體消滅者，產製或進口廠

商得於災害發生後三十日

內，檢具損失清單及相關

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

關報備，據以向主管稽徵

機關或海關申請退稅或銷

案。 

第八十七條  應稅貨物遇火

焚毀或落水沈沒及其他人

力不可抵抗之災害，致物

體消滅者，產製或進口廠

商得檢具有關事證，連同

原完稅照、免稅照或臨時

運單，向主管稽徵機關或

海關申請退稅或銷案。 

參照菸酒稅稽徵規則第三十

九條規定，增列應稅貨物遇

火焚毀或落水沈沒及其他人

力不可抵抗之災害，致物體

消滅者，向主管稽徵機關報

備之期限為三十日及修正應

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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